关于《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探索上海自贸区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起草了《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一、起草背景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试验性制度，自由贸易账户运行已十年有余，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创新符合新发展要求的跨境资金管理模式，对自由贸易账户的承载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集相关企业和银行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全面了解实体经济对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改进的诉求。为顺应市场需求，结合管理实践，在维持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现有政策的前提下，拟对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升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一步促进跨境收支的便利化。
    二、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共18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开立自由贸易功能升级账户的试点企业范围，合规经营且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优质企业可以开立自由贸易升级账户。
二是明确升级账户与同名人民币结算账户跨二线资金流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通过设立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和杠杆率，既满足区内企业的正常经营资金需要，又可以对跨“二线”同名账户资金进行有效调控。

三是规定“一线”自由收付，允许经办银行凭企业收付款指令直接办理跨境资金收支。

四是明确业务数据报送规则，升级账户跨“一线”、“二线”相关交易按照现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跨境人民币及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数据报送规则如实报送业务数据。

五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协同机制，通过非现场监测核查等手段监控评估“一线”和“二线”的的资金流动规模，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干预机制和退出机制。
